标题：消费者权益日与消费“陋习”

嘉宾名片：高树  深圳市政协委员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副主任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深圳律师》总编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凤菊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 

        长期从事民商法研究和消费维权

李庆丰  消费者代表

        热心社会公共事务

        长期关注消费环境和消费关系

王壤：参政议政 关注民情 民意 民生

各位好 这里是《政协论坛》

我手里是一份3月14日的报纸

其中这个题目非常大

写着十种消费行为

被评为陋习

可能有些读者看到

这样的新闻以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搞错了

消费者权益日

不是保护消费者

追究企业和商家的责任的吗

现在怎么会说起

消费者的责任来了

我们本期的话题就和

3.15有关

大家都知道

消委会是替消费者说话的

如果说消费者是女儿的话

那么消委会就是娘家

娘家是女儿的后盾

是保护女儿的

现在的情况是

娘家不替女儿说话了

不替她撑腰了

反倒是找女儿的毛病

要求女儿好好的照镜子

把自己的脸洗干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为娘家的消委会

是怎么想的

作为女儿的消费者

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今天参与我们论坛的嘉宾是  

深圳市政协委员高树律师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副秘书长刘凤菊女士

还有消费者代表李庆丰先生

欢迎各位

王壤：

说到这儿

我想插入这样一个话题

过去我们是维权

是因为觉得

商家做的不够好

现在提出来要自律

是不是等于反过来说

商家是不是做得特别好

我们做得不好

刘凤菊：

事实上我们大家认可

在消费领域当中

还存在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

比如我们存在虚假广告网络欺诈

还有霸王条款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

我们在纪念活动里面

除了围绕企业追究责任之外

我们提及消费者自身的

矛盾也不矛盾

李庆丰：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

消协去提醒消费者

或者引导消费者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消费者

从来没反对过这个

我只是认为在

这么一个节日里头

而且你把这十个行为

列为一个陋习的方式去做这个

不是说作为消费者感觉舒不舒服的问题

是感觉作为消委会来做这个

好像有点不伦不类

如果说文明办做这个东西

我本身就没有什么意见

王壤：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提出来说对的

但是这个时机和这个部门

尤其是放在3.15好像不台合适

李庆丰：

对 对

你那个做法

你的初衷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日

这么一个日子里去做

这么一个事情

跟你那个主题

要达到的

好象不一样

刘凤菊：

一个是我们保护

整体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另外一个

我们也是借助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这样一个全民关注的节日

更加强化

对消费者的一种倡导

李庆丰：

你要说倡导吧

没问题

比如说那个标题

咱们是说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注意

保障自己的权益

怎么样去注意

并影响其他消费者

这都没问题

刘凤菊：

我觉得你追究字眼就没意思

如果是这样

节目没有必要做了

我觉得你追究这些字眼

如果说你们认为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这些事情做了

对大家都是

有好处的事情

可是现在

又非要说你不该做

应该他做

你不应该这个时间做

你应该那个时间做

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觉得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坐在这里

跟大家来沟通了

高树：

不是 他刚才不是这个意思

他可能是讲

这个报纸上的标题

刘凤菊：

报纸上的标题

不是我们加的

是媒体加的

高树：

也没有说你呀

你不要激动

如果报纸上

比如说能换个标题

为了更好的

伸张消费者的权益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完善自己

报纸上没这么大的冲击力

刘凤菊：

我们发的新闻稿子

报纸可以随便编辑的

李庆丰：

因为报纸上写的

就是消委会向消费者征求陋习

然后评选了这十大陋习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

编辑的事情

因为这个活动开展的（主题）

高树：

你就说建议改个标题

李庆丰：

不是建议改标题

刘凤菊：

我们评选十大陋习的

目的在哪儿呢

在自我教育在一种宣传

一种倡导

而没有说

在法律上给谁设定了义务

设定了权利

是我们一种自我的提升

刚才我讲了

我们全民都是消费者

自我提升

对大家是好事

是一种进步

王壤：

这点实际上

一直在谈论过程当中

大家觉得

这样提是对的

只是争议

你说字眼

争议在这个时候

提出来合不合适

刘凤菊：

我说是合适的

刚才我也解释了

王壤：

说了半天实际上

我们绕来绕去

就为了十大陋习是吧

咱们先来看一看

大屏幕

看看这十大陋习

王壤：

在这儿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消费者代表

你认同这十个都是陋习吗

你怎么看

李庆丰：

这里我认为是消费陋习的

就只有第四个

食用野生动物

这个属于消费的陋习

至于属于不文明行为的

我认为是也属于陋习

但是和消费陋习没关系

可能就是在室内或公共场所

大声喧哗和抽烟

是明知被劝酒人开车

过分劝酒和逼酒

另外就是应该政府和企业

承担主要责任的行为

就是过度使用塑料袋

和钟情一次性消费品

如果不生产

大家都没的消费

这个不能把变成是

消费者的陋习

我认为这个主要是政府和企业

商家应该承担的

七八九 属于为了方便维权

消费者应该注意事项

包括不盲目听信宣传

去冲动消费

消费后主动索要发票和消费凭证

签合同要注意看条款再签

还有自身权益受损后要主动维权

像这个属于什么呢

像这个属于消费者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个不能属于什么陋习

还有两个像有意购买盗版和侵权产品

还有奢侈炫耀浪费型消费

这两个

我认为是属于不应鼓励的消费行为

不应该去鼓励他

这也和陋习没关系

我感觉也不靠边

我把这十个行为大概的

自己分成这么五大类

能够构成消费陋习的

就是食用野生动物能构成消费陋习

王壤：

您的观点说完了

我想听一听我们律师的观点

你觉得你能接受这十条吗

高树：

消费后不主动索要消费凭证

签合同不看合同条款

我认为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

一个所谓的消费陋习

因为这个太容易发生了

容易到 像我们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为了图个方便

这个陋习实际上是给我们

整个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大家做事有根有据

讲证据 讲法律

日常的交易行为

像很多停车场

出门根本不要停车票

你给他 他还嫌烦

包括出高速公路

你给他票 他说你搞什么

随手一扔 这里面就容易滋生

从小的行为当中容易滋生一些坏行为

比如说有些票的管理 

他没有票 就那个了 税收流失

我们国家的税收体制也受损失

很重要的一点

真正要说得清楚的时候

要进行维权的时候

要去打官司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凭证

这个是不太好 非常不好

我认为这个

搞不好是一个陋习

而且这种陋习是大多数人

很多数人

李庆丰：

我插一句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字典上查到的

陋习的一个解释

什么叫陋习呢

是一种粗鲁 丑陋 不文明的坏习惯

至于你说我签不签合同

注不注意

我就感觉 这个只是说你不这么注意

有可能给你带来损失

是应该提醒消费者

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它不能成为陋习

你说一个不好的习惯还差不多

因为陋 它这里是说

粗鲁 丑陋 不文明 这个都不挂边

高树：

从字眼上来讲

这个确实有欠准确

确确实实是陋

陋习是简陋 难看

我们就讲陋 陋是丑

简陋 难看的意思

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

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要说是不良习惯

或者说是容易

造成自己受害的一个习惯

但是作为一种现象上来讲

它主要还是一种

不良的消费习惯

这个意思 我们是这么理解

不是说骂你

非常丑陋的消费行为

不是这个意思

刘凤菊：

我们也查了字典

王壤：

那你们的字典不一样是吧

刘凤菊：

我们查的是1980年版的《辞海》

王壤：

我们都想听听

刘凤菊：

陋习还包含了一些不合理的

不文明的消费习惯

包含了一些自私的心理

王壤：

我想问一下

您在生活当中

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一些生活习惯

列入这十条

刘凤菊：

说实话

我们评点出来的这十个消费陋习

全部都与我相关

有些是正相关 有些是负相关

可能是由于我的工作的原因

我非常清醒的意识到

这些消费陋习如果不留意的话

会对我自身的权益

会对我的子子孙孙的权益

可能造成如何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很乐意

从陋习的高度

来看待我自己身上存在的

这些被点评的一些行为

王壤：

在现场 咱们来了不少的观众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这些行为习惯

可以用陋习来界定吗

如果觉得可以的

举红牌 就是笑脸

如果觉得持保留意见的

就举蓝牌

举蓝脸的不少

我们要先问问举蓝牌的

为什么不能把它列为陋习

界定为陋习

现场观众：

我觉得有一部分行为

可能的确不是好的行为

但是如果把它评价为陋习的话

可能有点重了

王壤：

举红牌的

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现场观众：

基本上可以说是陋习

因为我觉得

正是因为这些陋习

导致了我们在

消费中的一些权利的流失

比如说不开发票这个陋习

它可以导致我们以后的

依法求偿权得不到保障

用陋习来提醒大家

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让我们

在日后的消费中

更加注重

应该说通过自身这一方面

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也符合我们

3.15保护消费者权益

这样的一个主题

现场观众：

我觉得不管是陋习也好

或者说不好的习惯也好

这些我们不需要

从这些细小的字眼 去纠它这种东西

或者是报纸

或者是政府的用词不当

而是我们本身要关注的东西

其实是这十条

而不是说像这样的

用词恰不恰当的一个问题

李庆丰：

我插一句为什么说我

不认为它是陋习呢

就是说因为

这里有一些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这里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消费后

不主动索要消费凭证

消费后不是说

一定要索要消费凭证

比如对我来讲

我只有到这个东西

确实有可能

将来会发生纠纷的时候

我才可能会管他要发票

比如你买了热水器

买了燃气具

就涉及到安全问题

比如你买个电饭煲

我有可能管他要

但比如说买一双袜子

我去商场买了两块豆腐

这个时候我绝对不会

管他要这个东西

至少从我心里来讲

我要这个东西

那个小票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本身还造成一个浪费

我还要那个小票

完了之后对环境还是个污染

可以说那个反倒是

一种不良习惯了

是需要的时候

刘凤菊：

我建议你买豆腐的时候

保留电脑发票

李庆丰：

我不会要

我不会造成那个浪费

我就算吃了那个跑了肚子

住医院

你也没有办法

根据那个小票去维你的权

回头你没有办法

去证明这个东西

高树：

你的权益受损

是个潜在的问题

有的可能今天就发生了

有的可能

过一段时间就发生了

你还是有一个证据在

我自己我跟你讲

我举我的例子

刚才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

我就是以前

丢过两部手机

两部手机都是因为

我坐的士的时候

没有要那个票 没要那个出租车票

掉了 后来走了

这个手机不见了

刚才掉到出租车上 的士上

但没有要那个的士票

如果我要了的士票

想把这个手机要回来

非常简单

如果说是 不管它陋不陋习

像这个是给我带来了

一些教训的事情

确确实实

如果我有这个票

所以从此以后

我到哪里坐的士

我首先要求

他给我一张票

为什么 除了我维权以外

我以后一些细节 方便

李庆丰：

你这个和我说的不矛盾

就是说我当有可能

利益受损失的情况下

我会要这个东西

当我如果没有的话

高树：

它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利益受损

李庆丰：

有好处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不是说反对要小票 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是有的要

有些没必要的

我就不要

要大家都要去

买什么东西都要小票的话

这一年都不知道浪费多少纸

那反倒是个不良的消费习惯

涉及到维权的情况下

要小票是方便你维权

高树：

也不仅仅是维权方面的

有些还是有其他方面的需要

李庆丰：

其他方面那是你另外用途了

你有收集的习惯

那也是有用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是有可能的我才要

王壤：先来看一个短片

意识到这是个陋习的话

应该会有所改变吧

平时我们都没意识到这是不好的习惯

刚才你讲的白色污染

我没有注意

因为我觉得有个塑料袋很方便的

就没有提到那个高度

但是对于打发票

对于知识产权不买盗版的

我非常支持

你买东西开发票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的那些小东西

你怎么开发票

第一 他没有准备有发票

那种东西吧 那种小商店 小店面

大商店 有时候你找他开发票

说不定他也没有

我觉得消费者也应该要反省的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消费毕竟是一个自主的行为

就是说他自己做出来的选择

他会对自己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

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消费者肯定要从自身的角度来

你不去买他的假货

他就没有地方可以卖了

这维权的方面可能更多的

是在消费者这一块

因为商家这块 可能一直都是

不管报道也好

或者实际里面

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主动一点的地位

所以今年这个主题转

觉得还是挺意外的

好象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责任

产品的问题应该是商家的责任吧

怎么会是消费者的责任呢

王壤：我注意到 双方谈论的一个焦点

就是该不该

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提出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这个时机好不好

在消费者权益日

提出这么一个

要消费者检讨 自律

这个时机好不好

高树：

我认为这是

提高人们的消费素质和

营造好的消费环境的一个进步

刚才我注意到

很多朋友都赞同这个

我觉得尤其在深圳

这是一个进步

确确实实

我们在倡导权利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想我们还有

哪些义务和责任

这样反过来 在提高素质

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的时候

更有利于我们伸张权利

这是我的

至于说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合不合适

这个主体

他们消委会来提这个合不合适

我觉得可能他们也认为

在这一天提

是不是更能引起广大消费者

和社会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从效果上看

我看这个效果是实现了

但这个主体

你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人

那么由你来提

合不合适 我觉得

你们可能也是一个良苦用心

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估计你们也考虑到

别人会不会讲我该不该提

所以我觉得

但是报纸上提陋习的时候

我倒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陋习的说法

因为陋习是多方面的

社会因素造成

有些陋习的形成就是双方面的

经营者和消费者

共同创造的陋习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你想 单方面的消费者

能形成这样的陋习吗

没有假的 卖

他能去买吗

他能长期贪这个便宜吗

是不是

王壤：

咱们的现场来了

不少的消费者代表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赞不赞同消费者责任

现场观众：

打个比喻 就像一个律师

在为自己的被告打官司的时候

不停在法庭上对

被告提供一些不利的证据

我觉得这是对被告的一个不尊重

所以我觉得维权

消费者这个部门

它提出来这样的

一个建议是不合适的

可能相关的

一些其他部门

我觉得可以赞同

但是尤其是在3.15

这样一个维护消费者的

一个日子里面

提出对消费者的一个指责

我觉得应该是不合适的

现场观众：

今天刚开始你说了一点

消协相当于我们消费者的娘家一样

我们作为它的儿女一样

首先不要护短嘛

有时间都要亮出家里

出来怎么样

我以后结婚了

我和老婆吵架了 我老丈母来了

什么都不说

啪啪扇我两耳光

不可能的嘛

因为我也有妹妹的

我没有出门

如果我妹妹和她男朋友

有发生矛盾了

我妈妈去首先要批评我妹妹

你为什么会这样找原因

然后让他们谈条件

所以我认为

今年消协提出

这样一个口号

是比较理智的与时俱进

现场观众：

其实我是这样认为

说到我们消费者

不仅有他的权利

还有他的义务

我们就知道

3.15是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还要

谈到他的义务

那我们的一些

政府组织国家国际消协

是不是还要大费周章的

来做一个消费者义务日呢

我觉得就没必要

我们知道权利和义务

是相辅相成不 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就觉得在提出要

保护你的权益的时候

你是否尽到了你的义务

你做到了一些什么

你才能够获得你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 在3.15这个时候

提出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哪些做得不好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王壤：

就这个问题

我们也联系采访了一些政协委员

我们来看他们的观点

其中政协委员邓清辉认为

消费者既有权利也有责任，消委会确定这样的宣传主题，很有新意，是全面思考问题的表现，这样的舆论是正确的。

另外政协委员丁丽娜认为，

从整体消费环境来看，更应该强调政府和商家的责任，政府要加强监管，让假冒伪劣远离消费者，商家要提高服务质量，营造简单、轻松的消费氛围。

另外我们在网上也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来看看网民的意见

其中网友“白羽的安琪”说，

    我买东西很少索要、保存消费凭证，自身权益损后，很少主动维权，因为我知道维权的道路太漫长，多数时候是白白的浪费时间。

王壤：

中国的消费者权益日

走过了十几年

从最初的个别具体的消费维权

已经上升到了

宏观的观念层面的维权

从单一视角的维权

已经提升到了多视角的维权

在3.15消费者权益日

强调商家和政府责任

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强调消费者的责任

提醒大家理性消费

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

以消费与责任为主题

在继续强调商家和政府责任的同时

让消费者自我检讨和反省

体现了消委会观念的创新

作为女儿的消费者

应该理解娘家人的良苦用心

自我检讨是为了

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